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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应急函〔2023〕10 号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关于进一步做好柴油安全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应急管理局，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柴油安全许可有关工

作的通知》（应急厅函〔2022〕317 号）精神，结合省应急管理

厅《关于做好柴油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和安全监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晋应急函〔2022〕282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柴油安

全许可有关工作提以下要求：

一、规范柴油安全许可的范围。柴油是指符合国家标准《车

用柴油》（GB 19147）、《B5 柴油》（GB 25199）的产品，不包括

BD100 生物柴油（由动植物油脂或废弃油脂与醇反应制得的脂肪

酸单烷基酯）。对生产、经营柴油的企业按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

管理。

二、对涉及将“柴油［闭杯闪点≤60℃］”变更为“柴油”

情形的，原则上在 10 个工作日内变更安全许可的产品名称。

三、对“柴油［闭杯闪点>60℃］”生产、储存设施经正规设

计的，若生产、储存设施依法进行了安全现状评价且满足安全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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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条件和相关规定，可直接申请许可范围增加“柴油”；若生产、

储存设施未进行安全现状评价或不满足安全许可条件，要依法进

行安全现状评价且满足安全许可条件和相关规定后，方可予以办

理相关安全许可，原则上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安全许

可。

对“柴油［闭杯闪点>60℃］”生产、储存设施未经正规设计

的，企业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安全设计诊断，完

成安全设计诊断发现问题隐患的整改，经安全现状评价满足安全

许可条件和相关规定后，方可予以办理相关安全许可，原则上于

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取得相应安全许可。

请各市应急管理局及时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到县级应急管理

部门和有关企业，并组织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柴油安全许可有关工

作的通知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

2023 年 1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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